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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中异味和新污染物指标探讨
彭建伟 1， 董燕珊 1， 黄泽宇 1， 刘则华 2,3， 党 志 2,3

（1. 佛山市三水佛水供水有限公司，广东 佛山 528100；2. 华南理工大学 环境与能源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3. 华南理工大学 工业聚集区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系统介绍了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中的异味和新污染物指

标，并与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日本）的相关标准进行对

比。关于异味指标，我国首次将土臭素和2-甲基异莰醇列为强制指标，是继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二个

将其列为强制水质指标的国家。同时，我国也是第一个将二甲基二硫醚和二甲基三硫醚列为水质

参考指标的国家，有助于提高供水行业相关异味物质的检测能力。通过对比异味阈值和指标限值，

发现有 12种物质的限值浓度或其氯消毒副产物高于其对应异味阈值，即相关污染物浓度虽然满足

水质标准，但仍可能使饮用水产生异味。对于新污染物，我国最新的水质标准中共包含8种物质，约

占全球主要国家或地区相关标准纳入总数（12种）的 67%，居世界首位。将新污染物纳入各国水质

标准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但相关指标和限值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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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odorant and emerging contaminant 

items listed in the Standards for Drinking Water Quality （GB 5749-2022） in China, comparing them with 
standard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New Zealand, Singapore, and Japan. Regarding 
odorants, China has included geosmin and 2-methylisopropanol as mandatory items in the water quality 
standars for the first time, becoming the second country after Japan to list them as compulsory water 
quality indicators. In addition, China is the first country to include 2-methyl disulfide and 2-methyl 
trisulfide as reference indicators in its drinking water quality standard, a significant step towards 
enhancing the monitoring of relevant odorants in China’s water supply industry. The latest Chinese 
standard includes 12 chemical items with limit concentrations or their DBP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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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corresponding odor threshold levels, meaning that while their concentrations may meet the standard, 
they could still cause odor issues in drinking water. Relating emerging contaminants, there were eight 
emerging contaminants listed in the latest drinking water quality standard of China, while there were 
twelve emerging contaminants have been listed in the standards of all countries or regions. The former 
accounted for 67% of the latter, which ranked the first. The inclusion of emerging contaminants in 
drinking water quality standards is a growing global trend, but the related items and limit concentrations 
should be more precisely defined.

Key words： drinking water quality standard;    odorant compounds;    emerging contaminants

饮用水水源、自来水处理工艺、供水管网和生

活饮用水水质标准是保障饮用水安全的四个主要

因素［1］，饮用水水源和水处理工艺往往因地而异，因

而所有水厂的水质均需满足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的强制规定是确保饮用水安全的重要举措。1985 
年 10 月，卫生部发布我国第一部有关生活饮用水

的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1985），水质指标共 35项，包括感官指标、理化指标、

毒理指标、放射性指标、微生物指标和消毒指标。

2006 年 12 月 29 日，卫生部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发布GB 5749—1985修订版，即《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GB 5749—2006），该标准中水质指标共计

106 项。2022 年 3 月 15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GB 5749—2006更新

版，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新

标准已于 2023年 4月 1日正式实施。为此介绍我国

最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的异味化学物质和新

污染物的两类指标，并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质标准

进行比较和探讨，以期为我国饮用水卫生标准修编

提供参考。

1 我国最新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概述我国最新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概述

相比 GB 5749—2006， 最新的生活饮用水水质

标准GB 5749—2022将各指标项目名称由原来的常

规指标、非常规指标和参考指标调整为现在的常规

指标、扩展指标和参考指标。强制水质指标项目由

原来的 106项调整为现在的 97项，包括常规指标 43
项和扩展指标 54 项，而水质参考指标由原来的 28
项调整为现在的 55项。三氯乙醛、硫化物、氯化氰、

六六六（总量）、对硫磷、甲基对硫磷、林丹、滴滴涕、

甲醛、1，1，1-三氯乙烷、1，2-二氯苯和乙苯等 12项

指标在 GB 5749—2006 中为常规或非常规指标，新

标准GB 5749—2022将其调整为参考指标。原水质

常规指标中的耐热大肠菌群指标不再列入最新的

水质标准。扩展指标中新增高氯酸盐和乙草胺两

项指标。原参考指标中的两种异味化学物质 2-甲
基异莰醇和土臭素调整为最新的扩展指标，而参考

指标中新增二甲基二硫醚和二甲基三硫醚两种异

味化学物质指标。

亚硝基二甲胺、全氟辛酸和全氟辛烷磺酸属于

新污染物，被首次列为参考指标。新污染物是一类

环境浓度极低却可以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是当前

环境研究热点［2-3］。将一些极有可能危害人体健康

的新污染物列为参考指标反映了我国最新水质标

准的前瞻性，同时对我国饮用水水质提出了更严格

的要求。饮用水异味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有文献

记载的饮用水异味最早可追溯到 1854年，即美国波

士顿地区的饮用水呈现黄瓜异味［4］。目前，仍有不

少比例的饮用水异味无法确定其致嗅化学物质［5］。
综上，文中主要就异味物质和新污染物进行详

细阐述。

2 异味化学物质指标异味化学物质指标

嗅和味是我国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中的常规

指标，标准规定饮用水应无异臭和异味。在我国的

最新水质标准中，异味化学物质指标大致可以分为

两类：一类是可以使自来水产生明显异味，但其本

身对人体健康并不构成危害，即仅影响自来水的感

官，这是通常意义的异味化学物质。在最新的国家

水质标准中，这类异味化学物质共计 5 种，即土臭

素、2-甲基异莰醇、二甲基二硫醚、二甲基三硫醚和

苯甲醚。另一类异味化学物质指标的设定主要出

于健康考虑，因为它们达到一定浓度时会危害人体

健康，但其指标限值却高于其本身或其主要氯消毒

副产物的异味阈值，这类异味化学物质共 12种，即

甲苯、二甲苯、苯乙烯、氯苯、1，4-二氯苯、三氯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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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挥发酚类（以苯酚计）、2，4，6-三氯酚、甲

醛、乙苯和 1，2-二氯苯和丙烯腈。表 1列出了上述

17 种异味化学物质的异味阈值和我国水质标准限

值，并与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

等国的饮用水水质标准中的相应异味化学物质指

标限值进行对比。

17 项异味化学物质指标中，扩展指标共计 10
项，分别为土臭素、2-甲基异莰醇、甲苯、二甲苯、苯

乙烯、氯苯、1，4-二氯苯、三氯苯、挥发酚类（以苯酚

计）和2，4，6-三氯酚，即强制指标。其他7项化学项

目指标为参考指标，即非强制项目。土臭素和 2-甲
基异莰醇因其异味阈值极低，极易导致饮用水异

味，是世界上最为熟知的两种水体异味化学物质。

在我国发生的自来水异味事件中，异味元凶被确定

为土臭素或者 2-甲基异莰醇的案例较多［4］。因此，

我国最新的水质标准将土臭素和 2-甲基异莰醇列

入强制指标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虽然土臭素和

2-甲基异莰醇是引起自来水异味的常见元凶，但到

目前为止，仅我国和日本将其列为水质指标，且限

值标准均为 10 ng/L，该限值大于土臭素的最低异味

阈值（1. 3 ng/L）。需要指出的是，异味阈值因人而

异。Yu等［6］的研究表明，北京和上海等地人群对 2-
甲基异莰醇更敏感，异味阈值分别为 7. 1 和 7. 9 

ng/L，与此相反，杭州和郑州的人群则相对不敏感，

异味阈值分别为 18. 2和 13. 1 ng/L。将土臭素和 2-
甲基异莰醇的限值确定为 10 ng/L 可满足大多数用

户不会感知自来水异味的实际需求。二甲基二硫

醚和二甲基三硫醚是另外两种异味阈值极低的异

味化学物质，其异味阈值最低低至 10 ng/L，它们是

2007年无锡自来水异味事件的致嗅物，在我国的地

表水中经常被检出［7］。因此将其纳入水质标准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截至目前，未有其他国家将

其纳入水质标准中。在我国的饮用水水质标准中，

甲苯、二甲苯、苯乙烯、氯苯、乙基苯、1，2-二氯苯、

1，4-二氯苯和 2，4，6-三氯酚的限值标准是其对应

异味阈值的 5~1 000 倍，即上述污染物浓度在符合

我国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前提下，仍可能引起饮

用水异味。我国水质标准对上述 8种化学物质的限

值和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国家的水质标准相似，值

得借鉴的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水质标准中，上述

表1　部分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中的异味化学物质及相关限值

Tab.1　Odorous compounds and restricted concentrations in drinking water quality standards among countries 
worldwide μg·L-1

异味物质

土臭素

2-甲基异莰醇

苯甲醚

二甲基二硫醚

二甲基三硫醚

甲苯

二甲苯（总量）

苯乙烯

氯苯

1,4-二氯苯

三氯苯（总量）

挥发酚类（似苯酚计）a

2,4,6-三氯酚

甲醛

乙苯

1,2-二氯苯

丙烯腈

    注：    a 嗅味阈值高于其标准限值，但是其氯气消毒产物的异味阈值较低，需注意。

限值原因

异味

异味

异味

异味

异味

健康风险

健康风险

健康风险

健康风险

健康风险

健康风险

健康风险

健康风险

健康风险

健康风险

健康风险

健康风险

指标类别

扩展指标

扩展指标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扩展指标

扩展指标

扩展指标

扩展指标

扩展指标

扩展指标

扩展指标

扩展指标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嗅味阈值

(1.3~16)E-3
(2.5~18)E-3

50
0.16～4.00

0.01
25
20
4

10
0.3
5

31
2

600
3
1

3.9

中国

0.01
0.01
50

0.03
0.03
700
500
20

300
300
20
2

200
900
300

1 000
100

日本

0.01
0.01

400
400
20

5

80

新加坡

700
500
20

300

200

300
1 000

美国

1 000
10 000

100
100
75

700
600

加拿大

健康
标准

90

80
5

5

140
200

异味
限值

20

30
1

2

1.6
3

澳大利亚

健康
标准

800
600
30

300
40
30

20

300
1 500

异味
限值

25
20
4

10
0.3
5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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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限值分为健康指标和异味指标两项，在保证

饮用水安全的同时，也可确定上述化学物质是否会

引起异味。

3 新污染物新污染物

因可能对人体或生物的健康构成危害，新污染

物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

我国的 GB 5749—2006 早已将邻苯二甲酸二（2-乙
基己基）酯列为强制指标，而将双酚A、二（2-乙基己

基）己二酸酯、邻苯二甲酸二乙酯和邻苯二甲酸二

丁酯列为参考指标。我国最新的水质标准在此基

础上新增 3项参考指标，即亚硝基二甲胺、全氟辛酸

和全氟辛烷磺酸。虽然将新污染物纳入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是全球各国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到

目前为止，将新污染物纳入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

国家或者地区仍然较少。为方便比较，表2列举了将

新污染物列为饮用水水质指标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已有 12种新污染物被纳入一些国

家或地区的饮用水水质标准，其中我国最新的生活

饮用水水质标准中共有 8 种，占总数 12 项的 67%，

是世界上饮用水水质标准中新污染物指标最多的

国家，其次是日本 6项，澳大利亚 5项，加拿大 3项，

以及美国和新加坡均为 2项。我国水质标准对亚硝

基二甲胺的限值为 0. 1 μg/L，与澳大利亚和新加坡

的相同，但高于加拿大的 0. 04 μg/L。此外，其他国

家或地区暂无相关标准。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

基）酯是我国生活饮用水标准中的强制指标，限值

为 8 μg/L，与新加坡的相同，略高于美国的 6 μg/L，
低于澳大利亚的 10 μg/L和新西兰的 9 μg/L。此外，

以色列、阿曼、菲律宾、韩国和阿联酋的水质标准中

该指标限值均为 8 μg/L［8］。在我国最新的饮用水水

质标准中，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酸的限值分别为

0. 04 和 0. 08 μg/L，严于澳大利亚的 0. 07 和 0. 56 
μg/L，更严于加拿大的 0. 6和 0. 2 μg/L。此外，欧盟

对全氟烷基类物质的总量做了不大于0. 5 μg/L的限

定。我国最新水质标准对二（2-乙基己基）已二酸

酯的限值为 400 μg/L，与美国的限值相同，而其他国

家或地区暂无相关标准。我国水质标准对邻苯二

甲酸二丁酯和双酚A的限值分别为 3 和 10 μg/L，分
别远严于日本的 200 和 100 μg/L。此外，日本的水

质标准中雌二醇、炔雌醇、壬基酚以及邻苯二甲酸

丁苄酯的限值分别为 0. 08、0. 02、300 和 500 μg/L，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暂无对上述新污染物进行相关

限定。总的来说，当前将新污染物列为饮用水水质

指标尚处初级阶段，更加科学合理的标准限值还有

待进一步完善。比如，日本饮用水水质标准中双酚

A设定为 100 μg/L，但全球 144个城市生活污水处理

厂的数据显示，污水出水中所检测到的双酚 A最高

浓度仅为 3. 1 μg/L，即实际生活饮用水中双酚 A 浓

度几乎不可能超过 100 μg/L［9］。上述事实说明，饮

用水中双酚A的浓度只有在大于 100 μg/L的情况下

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否则将双酚 A纳入水质

标准似乎没有必要，因此，针对双酚A需要设定更为

合理的限值。需要指出的是，欧盟标准中双酚 A的

限值为 2. 5 μg/L，从生活饮用水中可能出现的浓度

表2　不同国家或地区饮用水水质标准中的新污染物情况

Tab.2　Emerging contaminants in drinking water quality standard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or regions
μg·L-1

目标物

亚硝基二甲胺（NDMA）
全氟辛烷磺酸（PFOS）

全氟辛酸（PFOA）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

二（2-乙基己基）已二酸酯（DEHA）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

双酚A（BPA）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

雌二醇(E2)
炔雌醇(EE2)
壬基酚(NP)

中国

0.1
0.04
0.08

8
400

3
300
10

澳大利亚

0.1
0.07
0.56
10

日本

200

100
500
0.08
0.02
300

新加坡

0.1

8

美国

6
400

新西兰

9

欧盟

2.5

加拿大

0.04
0.6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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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看似乎更为合理。

4 结论结论

①    我国最新饮用水水质标准首次将土臭素

和 2-甲基异莰醇列为强制水质指标，利于各水厂对

上述两类异味化学物质的实时把控，同时提升对异

味化学物质的监测能力。与此同时，我国最新的饮

用水水质标准首次将二甲基二硫醚和二甲基三硫

醚列为参考指标，对相关行业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②    甲苯、二甲苯、苯乙烯、氯苯、乙基苯、1，2-
二氯苯、1，4-二氯苯和 2，4，6-三氯酚等指标在我国

饮用水水质标准中的限值是其相应异味阈值的 5~
1 000倍，即上述污染物浓度在符合我国生活饮用水

水质标准的情况下，但仍可能导致饮用水异味，因

而在异味筛查中需关注这些异味化学物质的浓度

水平。建议水质标准修编时参考澳大利亚和加拿

大的水质标准，对这些化学物质同时设定健康和异

味两类指标限值。

③    我国最新饮用水水质标准纳入 8种新污染

物，指标数量在所有国家或地区中排第 1位。将新

污染物指标纳入饮用水标准是未来生活饮用水水

质标准的新趋势，但具体指标及其相应限值还需进

一步探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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